   编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办学校
以捐赠者姓名或者名称作为校名审批表
申请学校：                                

申 请 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制
审  批  须  知
一、审批材料一式3份，用A4纸打印，所有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变更过程应符合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的规定。

三、“证件类型”中，若捐赠者为自然人，指捐赠者的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县级以上政府执法部门颁发的可以证明自然人身份的证件，如居民身份证与临时身份证、护照、户口簿等；若捐赠者为法人，指法人登记证、营业执照等证件。

四、申办者还需提供下列材料（各3份）：

1.学校更名论证报告；

    2.原举办者同意学校更名的申请报告及原学校决策机构同意更名的会议记录、会议决议；

3.捐赠者捐资的验资证明；

4.捐赠协议、用途、管理方法等证明材料；

5.申请人或其代理人保证书。保证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负责的书面文件（提交申请人或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提供原件审验）；

6.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材料。

    五、审批通过后，申报材料留审批机关、受捐学校、捐赠者各留一份。

广西民办学校以捐赠者姓名或者名称作为校名审批表

	原学校名称
	

	办学许可证编号
	

	拟变更名称
	

	捐赠者类型
	自然人□        法人□

	
	若为法人，请确定法人类型：

	捐赠者姓名或名称
	

	国    籍
	
	民    族

（自然人填写）
	

	户籍所在地或住址、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复印件粘贴处

（可另附页）



	捐赠资产

	捐赠时间
	捐赠资产类型及数量
	捐赠资产价格

	
	
	

	
	
	

	
	
	

	
	
	

	
	
	

	
	
	

	
	
	

	
	
	

	捐赠者意见：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民办学校意见：

                    法人代表（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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